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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07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4_B8_AD_c44_607330.htm 三、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(一)

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 1、出资形式(P52) (1)股东可以用货

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

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。 (2)根据《公

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股东不得以劳务、信用、自然人

姓名、商誉、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。

(3)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

的30%。 2、出资义务 (1)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，除应

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，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

承担违约责任。 (2)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，发现作为设立公司

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

，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，公司“设立时”的

其他股东承担“连带责任”。 3、公司章程(重点) (1)公司章

程对公司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。

(2)高级管理人员，是指公司的经理、副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，

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。 (二)股东

知情权和分红权 1、股东的知情权 (1)股东有权查阅、复制公

司章程、股东会会议记录、董事会会议决议、监事会会议决

议和财务会计报告。 (2)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。股

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，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，说

明目的。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

的，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，可以拒绝提供查阅，并应当

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



。 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，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

供查阅。 2、股东的分红权利及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(重点) 新

《公司法》对股东的分红权利及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作了调

整，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： (1)一般情况下，股东按照

“实缴”(而非认缴)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：公司新增资本时

， (原)股东有权优先按照“实缴”(而非认缴)的出资比例认

缴出资。 (2)但是，全体股东可以事先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

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。 3、抽回出资 有

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“成立”前，可以抽回出资.在公司

“登记成立”后，不得抽逃出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